
- 1 - 
 

 

鲁班工坊建设规程 

（2020 年 11 月鲁班工坊建设联盟成员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服务“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和中非教育合作，促

进中外职业教育与培训交流合作，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共鉴共享职教改革发展的经验和成果，构建鲁班工坊建

设规范，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鲁班工坊是指中国院校、研究机构、

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在境外单独设立，或同外国政府、院校、

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合作设立，以境外公民为主要

对象，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教学机构或者项目。 

第三条 建设鲁班工坊应当坚持平等互利、因地制宜、

产教融合、质量优先、共建共享的原则。 

第四条 建设鲁班工坊应当符合举办地社会经济和人力

资源发展需要。除非特殊需要，同一国家或地区在同一时期

内不重复设立办学目标相同或相似的鲁班工坊。 

第五条 建设鲁班工坊应当遵守中国与所在地法律，尊

重中外文化和公序良俗，不以鲁班工坊的名义参与政治性、

宗教性等活动。 

第六条 鲁班工坊根据实际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师资

培训、教育教学资源开发、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大赛、

技术服务与专业咨询、职教研究、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 

第七条 中国院校、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根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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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原则发起成立鲁班工坊建设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实行

自治管理。鲁班工坊建设项目的立项、评估、退出等事宜由

联盟理事会审议决定，具体议事规则由联盟工作办法规定。 

第八条 申请鲁班工坊建设立项，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为鲁班工坊建设联盟成员单位（以下简称联盟成

员）； 

（二） 制定目标清晰、特色鲜明的立项计划； 

（三） 项目运行必需的教育资源、师资队伍、设施设备、

经费和制度； 

（四） 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和应对预案； 

（五） 至少有1对实质性支撑建设项目的校企合作关系，

或已有至少1项举办地国家政府认可的职教项目。 

第九条 设立鲁班工坊建设项目，需由联盟成员向联盟

秘书处提出申请，经联盟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立项。 

第十条 获准立项建设的鲁班工坊可使用鲁班工坊名称、

标识等知识产权和教育教学资源，但不得向其他组织或个人

转让、出借或再次授权。 

第十一条 联盟成员对所建鲁班工坊的安全、质量、环

保、绩效等负有主体责任，联盟理事会对项目进行监督、评

估。各利益相关方应积极争取更加广泛的政府、行业企业、

民间投入，支持鲁班工坊建设。 

第十二条 鲁班工坊实行项目制管理，每三年为一个项

目周期。项目期满，经评估符合条件的，可以续接下一个项

目周期。经评估需要整改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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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联盟秘书处提交整改报告。 

第十三条 联盟成员应在每年 10 月 31 日前向联盟秘书

处提交《鲁班工坊建设项目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的格式由

联盟理事会规定。 

第十四条 对建设成效优异的鲁班工坊，联盟将予以奖

励。 

第十五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向联盟秘书处申请

提出终止鲁班工坊建设项目： 

（一）项目期满，无意继续举办的； 

（二）两年内无实质性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项目评估需要整改，但无法达到整改要求的； 

（四）因不可抗力项目无法实施的； 

（五）其他原因造成无法继续实施项目的。 

第十六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联盟应当撤销鲁班工

坊建设项目： 

（一）违背鲁班工坊及联盟的宗旨和理念的； 

（二）损害鲁班工坊及联盟和中国教育声誉的； 

（三）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 

（四）因工作严重失误，造成巨大损失的； 

（五）其他原因必须终止项目实施的。 

第十七条  终止和撤销鲁班工坊，应由联盟秘书处提出，

理事会决定，并在成员大会上予以认定。同时将结果以适当

形式向社会公告。 

第十八条 本规程颁布前纳入国家援外计划完成建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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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的鲁班工坊项目，可以根据本规程，由联盟通过简

易程序直接作出立项决定。理事会认为确有必要的，已建成

或在建项目应当提交建设情况和安全评估报告。 

第十九条 本规程经联盟成员大会审议通过，授权理事

会负责对外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程自联盟成员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